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务分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项目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东段1号院内付1号。
联系人：陈文波

	项目名称
及简介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是秦皇岛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协同大秦铁路、中国海运、国寿投资等共10家股东共同出资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本次煤二期取料机更新项目隶属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务分公司（以下简称“二分公司”），二分公司成立于1982年，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东段1号院内付1号。二分公司现有煤一期和煤二期两个煤炭作业码头，每个煤炭码头主要包括卸车和装船两部分，建设项目属于煤二期装船队，煤二期装船队现有4台取料机。
二分公司现有5万吨级泊位4个，2万吨级泊位1个，经过技术改造和能力扩充，吞吐能力可达到5000万吨/年；二分公司现有煤炭堆场l7个，存储能力为120万吨，实时通过量与储存量根据市场情况而变化。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煤尘和噪声。
类别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评价

根据类比项目检测结果，预测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见表5-4。

表5-4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

岗位/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预测接触强度

结论

1#取料机司机
噪声

85dB（A）
（65-70）dB（A）
符合

煤尘

总尘PC-TWA：4mg/m3,

超限倍数：2；

呼尘PC-TWA：2.5mg/m3,超限倍数：2
总尘CTWA：（0.9-1.0）mg/m3,

超限倍数：（0.2-0.3）；
呼尘CTWA：（0.4-0.5）mg/m3,

超限倍数：（0.1-0.2）
符合

2#取料机司机
噪声

85dB（A）
（65-70）dB（A）
符合

煤尘

总尘PC-TWA：4mg/m3,

超限倍数：2；

呼尘PC-TWA：2.5mg/m3,超限倍数：2
总尘CTWA：（0.9-1.0）mg/m3,

超限倍数：（0.2-0.3）；
呼尘CTWA：（0.4-0.5）mg/m3,

超限倍数：（0.1-0.2）
符合

3#取料机司机
噪声

85dB（A）
（65-70）dB（A）
符合

煤尘

总尘PC-TWA：4mg/m3,

超限倍数：2；

呼尘PC-TWA：2.5mg/m3,超限倍数：2

总尘CTWA：（0.9-1.0）mg/m3,

超限倍数：（0.2-0.3）；
呼尘CTWA：（0.4-0.5）mg/m3,

超限倍数：（0.1-0.2）

符合

4#取料机司机
噪声

85dB（A）
（65-70）dB（A）
符合

煤尘

总尘PC-TWA：4mg/m3,

超限倍数：2；

呼尘PC-TWA：2.5mg/m3,超限倍数：2

总尘CTWA：（0.9-1.0）mg/m3,

超限倍数：（0.2-0.3）；
呼尘CTWA：（0.4-0.5）mg/m3,

超限倍数：（0.1-0.2）

符合

替班人员

噪声

85dB（A）
（65-70）dB（A）
符合

煤尘

总尘PC-TWA：4mg/m3,

超限倍数：2；

呼尘PC-TWA：2.5mg/m3,超限倍数：2

总尘CTWA：（0.9-1.0）mg/m3,

超限倍数：（0.2-0.3）；
呼尘CTWA：（0.4-0.5）mg/m3,

超限倍数：（0.1-0.2）

符合

由表5-4可知，根据类比项目检测结果，本次评价预测建设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后，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和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结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较重。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情况符合规范要求。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合理可行。结合工程分析和类比调查结果，预计建设项目认真落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报告提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建议，加强职业病防治管理，在其建成投产后，在采取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正确使用个体职业病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1）建设项目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应委托具有相应防护能力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建设，并监督施工单位正确使用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2）建设项目拟为露天作业，在夏季和冬季可能存在高温作业和低温作业，应加强个人防护，在夏季为劳动者发放清凉饮品等防暑降温用品，在冬季为劳动者发放防寒保暖工作服。

（3）建设项目投产后，应加强对现场劳务派遣公司人员作业的管理，监督其岗位工人严格遵守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并按要求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4）建设项目投产后，应按照现有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要求加强管理，定期组织岗位工人进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及职业健康检查，并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日常监测。

（5）在设计阶段应补充和完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报告中提出的对策措施和建议，保证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6）竣工试运行期间，其配套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在试运行30天—180天内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7）建设项目的选址、生产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职业病防护设施等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办理相应的备案（审核）手续。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 细化类比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及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2. 完善建设项目采暖、照明评价内容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类比现场调查
	2016.12.7
	楚春胜 静丽霞

	采  样
	--
	--

	检  测
	--
	--

	项目负责人
	楚春胜
	报告编制人
	静丽霞

	建设单位陪同人
	陈文波


